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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 事務委員會

南丫 ∞附 近撞船事 故受 害者 家屬 的信件

謝謝秘書處2017年 11 月 3 日的 來信 ，並 央附 南丫 島附

近撞船事故受害者家屬在 2017年 10 月 30 日給 立法 會經濟

發展 事務委員 會主 席的 信件 。就 有受 害者 家屬 要求委員 會安

排會議計論運輸及房屋局就2012年10月 1 日南丫島 附近撞

船事 故對 海事 處人 員行 為的 ∞查 報告（"調查報告”）∞容 ，

並希 望在 ∞署保密 協議 書後 列席 旁聽 ，我 們現覆如 下。

因應2012年10月 1 曰南 丫島 附近撞船 事故 調查 委員會

的報 告， 運輸 及房 屋局於2013年6月成 立內 部調 查小 組（"調

查小組”），以調查海事處人員就 「南丫四 號」 執行職務 時是

否有行政失當及失職失責。調查小組的工作在 2014 年相完

成， 其後 已將 整份調查報告 分別 轉交 公務 員事務局 作紀律程

序跟進，以及予警方以協助刑事謂查 。

我們 理解 家屬 和議 員希 望了 解∞ 查的 詳情 ，因 此我 們已

經在 香港 現行 法律 容許 的情 況下 ，盡 量坡 露調 查報 告的 內容

予家屬和 議員 ∞覽 。∞ 此， 政府 已在2015年6月 12 日根據

法庭 命令 ，向 通過 民事 法律 程序 申讀 索取 調查 報告的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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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部 分∞ 容被遮蓋 的∞ 查報 告。 另外 ，在2015年 6至 8 月

及 2017年4月至 5 月， 運房 局曾 先後 兩次應議 員要 求，讓

已養 署保 密承 諾書 的議 員閉 門∞ 覽部 分內 容被 遮蓋 的∞查

報告 。

我們 尊重 立法 會議 員監 察政 府的 職責 ，明 白議 員希 望在

事務委員 會會議討論調 皇報告。 在涂談申 議員 要求安排 會議

討論 調查 報告 後， 有關 事項 已經 列∞ 於立 法會 經濟 發展 事務

委員 會待 議事 項中 。我 們必 須與 律政 司及 立法 會秘 書處商

計， 研究 有關 安排 閉門 會議 的細 節， 包括 如何 在遵 守保 密協

議的大前題下，處理所涉及資料保密等問題。我們在此重申 ，

議員在∞覽調查報告前所蒼署的承諾書第 2.6條已 訂明 ，簽

署承 諾書 的議 員可 在只 有其 他已 蒼署 承諾 書的 議員 出席 、並

以閉 門及 非公 開形 式進 行的 立法 會及/或任 何事 務委 員會或

其他 委員 會的 會議 上計 論謂 查報 告的 內容。

就有 家屬 希望 可以 在∞ 署保 密承 講書 後列 席事 務委員

會會議，旁聽計論調查報告的事宜，政府須依法作全面考虎 ，

包括 政府 必須 遵守 的保 密及 其他法律 責任 ，以 及如 何在 遵守

保密 協議 的大 前題 下， 讓家 屬列 席旁 聽會 議， 而同 時碑 保謂

查報 告內 需要保密 的資 料不 會被 ：’智露 。再 者， 由於議員 及家

屬取 ∞調 查報 告的 背景 及法 律基 礎不 同， 政府 以前 分別 給予

議員 和家 屬∞ 覽的 調查 報告 須被 遮蓋 的內 容與 程度 並不完

全相同。換言之，議員與家屬所知悉的有關資料並不相同 。

因此 ，我 們必 須就 有關 要求 的情 況作 充分 考虎 ，或 在有 需要

時向 獨立 大律 師尋 求法 律意 見。

運輸 及房 屋局 局長

(∞美玲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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